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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九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二時 

二、地    點︰第一醫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三、主    席︰包家駒校長 

四、出    席︰五長、各院、系、所行政單位主管及教師、職員、學生代表。 

五、出 列 席：如附名單。 

六、請  假：張禾坤、王能治、沈陳石銘、林奏延、張慧朗、葉森洲、蘇志英、姚文

聲、文羽苹、王雪明。                             記錄：許淑惠 

七、主席致詞：(無) 
八、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記錄。 

（二）校長室報告： 

「學程設置原則」已於 95.2.23 經教務會議通過，依規定須再經「校

務會議」通過，因本辦法為教學相關之辦法，為簡化修法流程及能

即早公布週知，經呈准改為「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已上網公告，原

辦法第 12 條「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改為「經

教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提本次會議追認。 

（三）教務處報告：95 學年度教學行事曆。 

說明：一、「95 學年度教學行事曆」係經發文各單位後依其回覆編

排完成。 

   二、95 學年度第一學期自 9 月 18 日星期一起至 96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止，共計十八週。第二學期自 96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起至96年 6月 29日星期五止，共計十八週（如

附件一 p.1）。 

   三、醫學系、中醫系五、六、七年級因配合長庚醫院臨床實

習，則另安排週次（如附件一 p.2）。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校學則，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長室管理一組) 

說 明：一、擬依教務會議決議及教育部來函修訂本校學則。 

     二、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件二 p.3-8。 

決 議：1.條文第十四條擬增列”不能升級“，暫不修訂。 

      2.標點符號參考江逸群老師意見後，其餘照案通過。(如附件二之一) 

<執行情形：已於 95 年 6 月 2 日報部，教育部現在審核中＞ 

 

案由二：工業設計學系擬自 96 學年度起分為「產品設計組」及「媒體與傳達設計組」， 

請討論。                  (提案單位：工業設計學系) 

說 明：一、因應資訊傳達、科技與工業設計領域的整合應用趨勢及專業分工，工設系

在現有的資源及結構下設立「產品設計組」及「媒體與傳達設計組」，培

育工業設計領域的數位設計與研究專業，以預應數位媒體應用趨勢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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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產業整合應用之人才需求。 

二、申請增設系所班組計畫書如附件三 p.9。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呼吸照護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擬於 96 學年度停招，請討論。 

(提案單位：呼吸照護學系) 

說 明：基於未來全國二技改由技術學院辦理之教育走向，本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已經教 

育部核准於九十五學年度起改設為四年制大學部招收高中畢業生。為免有畢業 

生中斷之情況，故於 96 學年度正式停招在職專班。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職能治療組」擬於 96 學年度申請更名為「行為科學與 

職能治療學組」，請討論。        (提案單位：臨床行為科學研究所) 

說 明：為兼顧研究發展與臨床治療兩方面，擬將本組名稱更改為「行為科學與職能 

治療學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請核定 96 學年度全校招生總量人數。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一、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量發展方式審查作

業要點」修正草案第五點，修正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

名額總量核定原則，增列尚在可發展總量規模範圍內之學校，應維持既有

之總量規模繼續辦理為原則，並得在量內自行增設、調整院、系、所、學

位學程及調整招生名額。符合一定條件才得申請擴增。取消原日間學制每

年可增收 150 名、夜間學制 100 名之規定。 

二、本校為配合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大學部得擴 

增 60 名，並應改善增加甄選入學比例。經各學系所調整後，96 學年度大 

學部計擴增 19 名，為 1146 名，甄選入學比例達 30.3%。 

「96 學年度各學系（組）新生招生名額分配表」如附件四 p.10 。 

三、96 學年度碩士班增收 14 名，碩士在職專班減招 6名，博士班增收 9名， 

以上各學制名額均未加權計算。「96 學年度招收碩（含碩士在職專班）博 

士班研究生名額分配表」如附件四 p.11。 

決議：1.配合「頂尖大學計畫」擴增大學部學生，餘額 41 名擬轉入商管專業學院應 

用。 

      2.依此報部後，再視教育部核定情形進行調整。 

＜執行情形：已於 6月 30 日報部 > 

 

案由六：擬修訂本校「教師適任性評量辦法」部份條文，提會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一、為簡化作業，評量作業流程改為由人事室公告評量對象，由受評教師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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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填寫並檢附相關資料後，交由系所主管初核，院教評會複核，再送回

人事室彙總提報。 

二、評量頻率改依講師及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等三種類別辦理評量。 

三、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件五 p.12。  

<人事室補充說明>目前台大作法為：講師及助理教授於到職後 3~5 年內要接受評量；副

教授、教授於到職 5年內接受評量。爾後，講師及助理教授每三年評

量乙次；副教授、教授每 5年評量乙次。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修訂後之「教師適任性評量辦法」已由人事室於 95 年 6 月 26 日呈准公告> 

 

十、臨時動議： 

案由一：工學院 95 學年度入學新生通識課程之領域選修及全校選修(第 3、4 圏)選課缺

乏選擇性，請討論。           （提案人：電機系 周育德同學） 

決 議：請陳教務長再與工學院院長溝通。 

<執行情形：擬增加工學院領域選修課程及請通識中心安排教師授課正檢討中。＞ 

 

案由二：管理學院申請增設商管專業學院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說 明：一、為引導未來國內大學 MBA(企管碩士)與 MS(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分流，真正

落實商管專業學位著重實務的取向，教育部於今年開放並鼓勵評鑑績優大

學試辦商管專業學院。 

二、本校 95 學年度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經教育部於 95 年 4 月 12 日核復，本

校雖未獲該項補助，但可調整校內招生名額自行規劃辦理。 

    三、擬依教育部核復原則辦理，預計 95 學年度起招生，招生名額由校內已辦

理之碩士班及博士班考試缺額調整（約 20 名）。96 學年度繼續辦理之招

生名額則由大學部頂尖大學計劃之擴增名額餘額予以運用。 

    四、有關增設商管專業學院計畫書如附件六。 

決  議：照案通過，由管理學院專案規劃，教務招生組協助辦理。 

<執行情形：商管專業學院學程經教育部 95 年 6 月 21 日台高(一)字第 0950090393 號核

准於 95 學年度招生。已於 6 月 28 日發售簡章，7月 24~28 日報名。> 

十一、散會：下午十五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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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長庚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報部函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

業；或具有教育法令所規定之同等學力資格，經甄選或

考試分發入學錄取者，得入本校各學系一年級修讀學士

學位。 

 

 

第三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

業；或具有教育法令所規定之同等學力資格，經入學考

試或甄選錄取者，得入本校各學系一年級修讀學士學

位，本校「學士班申請入學招生辦法」另訂之。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遇有缺額得招收轉學生，本校

「招收轉學生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凡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認可標準

之國外大學畢業，具學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力報考碩

士班者，並符合各所相關規定，經入學考試或甄試錄取

者，得入學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修讀碩士學位。 

凡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認可標準

之國外大學研究所畢業，具碩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力

報考博士班者，並符合各所相關規定，經入學考試或甄

試錄取者，得入學本校各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修讀博

士學位。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招生辦法」「碩士及二年制在職專班

招生辦法」「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招生辦法」另訂之並報請

教育部核定；並訂定「研究所招生名額規劃施行細則」。 

第五條 

凡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認可標準

之國外大學畢業，具學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力報考碩

士班者，並符合各所相關規定，經入學考試或甄試錄取

者，得入學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修讀碩士學位。 

凡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認可標準

之國外大學研究所畢業，具碩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力

報考博士班者，並符合各所相關規定，經入學考試或甄

試錄取者，得入學本校各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修讀博

士學位。 

本校「碩博士班招生辦法」「研究所碩士及大學部二年制

在職專班招生辦法」「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招生辦法」另訂

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及「研究所招生名額規劃施行細

則」另訂之。 

第六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班，得因學生名額不足核定招生名

額時（不含保留入學資格及休學名額），招收轉學生。但

一年級及應屆畢業年級不招收轉學生。 

因違犯校規或操行成績不及格退學者（不含因請病假致

操行成績不及格），不得經由轉學考試再轉入本校。 

本校「轉學招生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六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班，得因學生名額不足核定招生名

額時（不含保留入學資格及休學名額），招收轉學生。但

一年級及應屆畢業年級不招收轉學生。 

因違犯校規或操行成績不及格退學者（不含因請病假致

操行成績不及格），不得經由轉學考試再轉入本校。 

本校「招收轉學生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八條 

外國學生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與本校外國

學生入學辦法規定申請入學，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辦法」

另訂之，送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八條 

外國學生應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與本校外國

學生入學辦法規定申請入學，本校辦法另訂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第十四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除二年制

在職進修專班各年級及各學系最高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九學分外，其餘各學系各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學

分，除中醫系外，其餘各學系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為二

十五學分，經系（所）主任同意後才可超修。 

學生若因學業成績不及格受各學系擋修處置將致延長修

業年限者，其補修被檔修課程之學年度每學期不得少於

九學分。醫學系與中醫學系五年級以上學生，因必修科

目不及格而需重修者，每學期不受最低九學分限制。 

第十四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數，除二年制

在職進修專班各年級及各學系最高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九學分外，其餘各學系各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學

分，除中醫系外，其餘各學系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為二

十五學分，經系（所）主任同意後才可超修。 

學生若因學業成績不及格受各學系擋修處置將致延長修

業年限者，其補修被檔修課程之學年度每學期不得少於

九學分。醫學系與中醫學系五年級以上學生，因必修科

目不及格而需重修者，每學期不受最低九學分限制。 

受每學期應修學分數之限制，予以

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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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延長修業年限及研究所學生不受每學期應修學分數之限

制。 

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不受每學期應修學分數之限制。 

第十八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

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應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成績

優異符合各系規定成績，得提前畢業。各學系自訂成績

不得低於下列標準： 

一、學業平均成績每學期七十五分以上，或名次每學期

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操行成績每學期八十分以上。 

三、校外實習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或成績在該系

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十八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

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應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成績

優異符合各系規定成績，得提前畢業。各學系自訂成績

不得低於下列標準： 

一、學業平均成績每學期七十五分以上，或名次每學期

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操行成績每學期八十分以上。 

三、校外實習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或成績在該系

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備。 

第二十五條 

學生學期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即不得更改；

如確因教師之失誤必須補、更正成績時，未涉及及格狀

態變更者，需經院長核准，涉及及格狀態變更者，需經

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始得補、更正成績。 

「學期成績補、更正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五條 

學生學期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即不得更改；

如確因教師之失誤必須補、更正成績時，需經教務會議

討論通過後，始得補、更正成績。 

 

「學期成績補、更正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七條 

學生參加本校所舉行之平時考試、學期考試、畢業考試，

有關試場規則、違規懲處規定，及參加校外考試舞弊懲

處，依本校「考試規則」辦理；「考試規則」另訂之。 

第二十七條 

學生參加本校所舉行之平時考試、學期考試、畢業考試，

有關試場規則、違規懲處規定，依本校「考試規則」辦

理。「考試規則」另訂之。 

第二十八條 

學生平時考試、學期考試、畢業考試答案卷及作為評分

相關資料，應妥為保存滿一年。 

各項招生考試、轉系考試答案卷、口試評分表、報考及

審查資料及作為評分相關資料，應妥為保存滿一年。 

本校學生學期成績、畢業成績及入學招生考試成績，應

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第二十八條 

學生平時考試、學期考試、畢業考試答案卷及作為評分

相關資料，應妥為保存滿一年。 

各項招生考試、轉系考試答案卷、口試評分表、報考及

審查資料及作為評分相關資料，應妥為保存滿二年。 

本校學生學期成績、畢業成績及入學招生考試成績，應

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第三十三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班得自訂接受轉系之標準及名額，

經提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學生修滿一學年以上，其必修科目全部及格者，得申請

轉系。轉系需經「轉系審查委員會」決定。轉系以一次

為限。轉系學生需修滿轉入學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及畢

業學分數方得畢業。 

醫學系一年級新生完成入學註冊手續者、或醫學系一年

級結業之學生，得申請轉入中醫系。 

「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及「醫學系暨中醫系轉系細則」

「醫學系學生申請轉入中醫系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班得自訂接受轉系之標準及名額，

經提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學生修滿一學年以上，其必修科目全部及格者，得申請

轉系。轉系需經「轉系審查委員會」決定。轉系以一次

為限。轉系學生需修滿轉入學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及畢

業學分數方得畢業。 

醫學系一年級新生完成入學註冊手續者、或醫學系一年

級結業之學生，得申請轉入中醫系。 

「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中醫學系學生第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達到標準，且

第三十五條 

本校中醫學系學生第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達到標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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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讀輔系者，得於二年級第一學期開學後一週內，申

請加修醫學系為雙主修。 

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人數，除九十一學年度以前入

學者外，其人數連同醫學系人數，不得超過教育部核定

本校醫學生招收人數，「中醫學系學生修讀醫學系雙主修

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備；並訂定「中醫學系修

讀醫學系為雙主修審核辦法」。 

未修讀輔系者，得於二年級第一學期開學後一週內，申

請加修醫學系為雙主修。 

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人數，除九十一學年度以前入

學者外，其人數連同醫學系人數，不得超過教育部核定

本校醫學生招收人數，「中醫學系學生修讀醫學系雙主修

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備。 

第三十七條 

本校為整合校內教學資源，增加學生修習第二專長之管

道，設置跨院(系)學程或系內學程，「學程設置原則」另

訂之。 

 

 
 

 
 

 
 
另依教育部師資培育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育學

程設置辦法」俾便開設本校相關教育學程，提供本校有

志從事教育工作之學生修讀；「學生修讀教育學程辦法」

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三十七條 

本校為整合校內教學資源，增加學生修習第二專長之管

道，設置各項學程： 

一、跨系學程 

    各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為十五學分，學生修讀時至

少有九學分不得為主修、輔系及其他學程學分，各

學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學生修畢學程成績及

格，經學程開授單位審核通過者，核給學程證書。 

    「學程設置原則」另訂之。 

二、教育學程 

依教育部師資培育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

育學程設置辦法」俾便開設本校相關教育學程，

提供本校有志從事教育工作之學生修讀。「學生修

讀教育學程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四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或取消入學資格）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保留入學資格逾期未入學或休學期滿逾期未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四、修業年（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修業年限仍未

修足所屬系（所）應修之科目與畢業學分數者。 

五、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二所學校註冊入學者。但依

本校「學生出國學業學籍處理辦法」規定同意出國

進修不受此限。 

六、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未修足應修學分數

者。 

七、一學期內曠課累計時數達23小時（含）以上者。 

八、研究所學生必修科目重修一次，仍不及格者。 

九、研究所學生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合於

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十、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

不合格者。 

十一、依本校「學生獎懲準則」、「考試規則」及本校規

章辦法訂定應予退學者。 

十二、自動申請退學者。 

十三、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達退學標準者。 

學生逾開學日後二星期未完成註冊或未請註冊假者得令

第四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或取消入學資格）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保留入學資格逾期未入學或休學期滿逾期未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四、修業年（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修業年限仍未

修足所屬系（所）應修之科目與畢業學分數者。 

五、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二所學校註冊入學者。 

 

 

六、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未修足應修學分數

者。 

七、一學期內曠課累計時數達23小時（含）以上者。 

八、研究所學生必修科目重修一次，仍不及格者。 

九、研究所學生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合於

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十、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不合格，經重考一次仍

不合格者。 

十一、依本校「學生獎懲準則」、「考試規則」及本校規

章辦法訂定應予退學者。 

十二、自動申請退學者。 

十三、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達退學標準者。 

學生逾開學日後二星期未完成註冊或未請註冊假者得令

退學（或取消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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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學（或取消入學資格）。 

第四十八條 

各系所畢業學分數得依下列規定自行訂定。畢業學分數

訂定或變更應經教務會議通過。 

一、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年限四年者，不得

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訂於七

十二至八十二學分間；其餘非四年制者，得酌予增

減。 

二、研究所碩士班不得少於二十四學分，博士班不得少

於十八學分。論文學分另計。 

三、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連同原碩士班修習學分

至少需修畢三十學分。 

本校「學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要點」另訂之。 

第四十八條 

各系所畢業學分數得依下列規定自行訂定。畢業學分數

訂定或變更應經教務會議通過。 

一、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年限四年者，不得

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二年制在職進修專班訂於七

十二至八十二學分間；其餘非四年制者，得酌予增

減。 

二、研究所碩士班不得少於二十四學分，博士班不得少

於十八學分。論文學分另計。 

三、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連同原碩士班修習學分

至少需修畢三十學分。 

第五十條 

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列規定者或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符

合提前畢業者，得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其所屬學

院及學系（所）分別授予學位。 

一、修滿各系（所）畢業應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成績

均及格者。有實習課程，其實習成績均及格者。研

究所學生另需通過學位考試且繳交經考試委員簽字

同意之論文。 

二、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者。 

另修讀學士學位學生自 95 學年度起入學者，於畢業時須

通過學校規定之英文畢業門檻。研究所英文畢業門檻由

各所自訂。 

第五十條 

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列規定者或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符

合提前畢業者，得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並依其所屬學

院及學系（所）分別授予學位。 

一、修滿各系（所）畢業應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成績

均及格者。有實習課程，其實習成績均及格者。研

究所學生另需通過學位考試且繳交經考試委員簽字

同意之論文。 

二、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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